
广西壮族自治区

科学技术厅文件

桂科计字 (2017) 38 号

关于发布"十三五"广西科技计划项目
申报指南(第二版)的通知

自治区有关厅(委、局)，各市(县、区)科技局，有关高等院

校、科研院所，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

驱动发展战略有关文件精神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、自治区第十一

次党代会、全区创新驱动发展大会精神，落实《中共广西壮族自

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

略的决定))(桂发 (2016) 23 号)、《关于深化自治区本级财政科

技计划和科技项目管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)) (桂政发 (2015 )



57 号)和《广西科技创新"十三五"规划)) (桂政办发 (2016 )

111 号)部署，自治区财政科技计划管理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

现发布"十三五"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(第二版) (注:

2016 年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为第一版)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组织方式

由符合条件的有关单位按照申报指南自行申报，经推荐、审

核、评审等程序后择优支持。

二、申报及推荐要求

项目通过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( http://portal.gxst.gov.cn )
进行申报及提交有关资料。

请按照申报指南和申报须知的要求，做好本地区、本部门(单

位)的项目组织申报、筛选、审核(包括材料形式审查)和推荐

工作，由市科技局推荐申报并承诺有市财政配套经费的项目，应

商市财政局后联合行文上报。属于保密的材料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详见申报须知。

三、申报时间

项目申报实行常态制，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常年开放接受

申报。申报单位可按当前最新发布的指南组织项目申报。自治区

财政科技计划管理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根据实际需要适时研

究和发布"十三五"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(第三版)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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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版发布前，第二版指南有效。

定期组织项目评估评审。 2017年第一批集中送评项目受理时
间截至 3月 20 日(立项项目资助经费约占年度项目预算的 70% )，
初定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集中送评项目受理时间分别截至 5

月 20 日、7月 20 日、9 月 20 日，9月 20 日后申报的项目原则上
作为下一年度的项目受理，实际时间将根据预算执行进展和项目

申报情况定。申报项目经评估评审后纳入项目库管理，分期分批

立项出库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申报期间咨询电话: 0771-966118。
自治区科技厅规划财务处联系电话: 0771-2618723 ，

2613091。
电子信箱: f位注μc@g♂xs蚓ti.net。

受理地点:自治区政务服务中 J心二楼区科技厅窗口(南宁市

怡宾路 6号)，联系电话: 0771-5595373。
对申报指南内容有疑问，请与相应的业务处联系(详见申报

须知)。

附件 :1." 十三五"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(第二版)

2. 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须知(除广西自然科学基金

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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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申请须知

4-1.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请书(广西自然科学基金)
4-2. 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(三大类计划)

4-3. 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(基地和人才专项)

5.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推荐汇总表
(附件可从广西科学技术厅网站 www.gxst.gov.cn "通知公

告"栏下载)

(此件主动公开)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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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1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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